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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大榭合伙企业可以注册哪种类型？

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海南、宁波、深圳、共青城、珠海设立办事处

联系电话 13534189202 13534189202

产品详情

合伙企业有哪些？第 一次认识合伙企业，你也许只知道普通合伙，有限合伙两个法律名词，但是合伙实
际上并不只是其中的内容。这篇文章将从以下几个角度简要地介绍合伙企业的分类和使用场景：伙伴关
系的分类。从性质划分根据使用场景进行划分。有没有必要建立伙伴关系。01合伙制分类。按照性质划
分，则是普通合伙、特别普通合伙、有限合伙。在《合伙企业法》中，有三类合伙关系。一般合伙人：
所有合伙人均负连带责任。特别普通合伙：合伙人在执业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疏忽而产生的合伙债务，
其他合伙人只承担有限责任。依据《合伙企业法》第55条，该条款主要适用于“专 业知识和专 业
技能向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 业服务机构”。注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，也属于普通合伙企业。有限公
司：有限合伙人不履行合伙事务，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。在实际操作中，在以下情况下，将
使用到伙伴关系。（1）私募基金。主要包括公司制度、契约制度、合伙制度三种形式。私人股本投资基
金的形式是多孔型的，而且都是采用有限合伙形式。(2)会计事务所。会计事务所可以采取合伙制或有限
责任制的形式。就实务而言，会计师和律师都是专 业人员，缺乏充分的根据，对会计师设立的有限责任
强制律师采取有限责任。因此，2018年4月3日，财政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《关于促进有限
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大小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暂行规定》(财会[2018]5号)，促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
所转制(财会)。（3）律师事务所。律所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：“律师事务所可由律师合伙成立，由律师
个人设立或由国家出资设立。合伙人制可采用普通合伙或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成立。但是合伙律师事务
所是一个“另类”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律师事务所不属于合伙企业，直接到司法局而非工商部门登记。
以上表格中的其他所有主体都需要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伙企业，同时按照法律规定获得从事相关业务的
许可证。法律企业法第107条规定，非企业的专 业服务机构按照有关法律实行合伙制，其合伙人承担责
任的形式可适用本法对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规定。———这是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
采用“特殊的普通合伙”的基础。此外，没有发现有关律师事务所适用《合伙企业法》的其他条款。但
是，在与律师事务所判例相关的争议中，适用《合伙企业法》判决的案件比较多。本文认为，律师事务
所有关合同的内容可以在基本上参照合伙类合同的内容进行。然而，要注意的是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只有
执业律师可以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，而其他人则不得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为了推动专 业中介
服务业的转型，放松市场管制，一些地方利用地方立法权力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。例如，海南省人大
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《海南特区律师条例》。该法第18条第2款规定：注册会计师、注册税务师
、注册造价工程师、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 业人员均可成为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特别合伙人，但其出资
份额和数量不应超过25%，不得作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。4)股权激励中的持股平台。对于A公司给予员工
股权激励，通常建立一个合伙企业B作为A公司的股东，员工作为B合伙企业的合伙人，间接地享有A公司
的股权权益。这时B常以有限合伙形式出现，由A公司创始股东担任B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。除股权激



励方案外，如果股东人数超过上限，或大股东希望更好地控制A公司，还可以将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
。(5)税项需要。这种合伙制类似于个人独资企业。合伙人不是法人，就像少数人合伙做生意一样，在法
律上不对非法人组织——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，从这点来说，就避免了双重征税。02要不要建立合伙关
系？正如公司法对股东主体资格基本没有限制一样，《合伙企业法》对于合伙人的主体资格也是比较宽
松的，其关键是与设立公司相比设立合伙企业的利弊。基本来说，除了上述具体情形外，没有哪一种情
况需要合伙成立，而是应当成立有限责任公司(股份制公司不太适合创业)。有许多法律规定，必须经批
准后才能取得资格许可，不得由合伙企业(如快递业)经营。虽然合伙制具有一定的优势，如允许劳务出
资、灵活约定分配比例等优势，但是这些要求在有限公司形式下也可以满足，包括“一方为公司提供服
务，取得股权”等。一般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，存在较大的风险。这就是说，对于不
能“控制”合伙关系的普通合伙人，等于将自己的性命让给了别人，不合理且没有必要，完全可以采取
公司形式；对于“掌握”合伙的人，采用合伙形式还算可行，但相对而言也不太方便，尤其仍存在普通
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一“硬伤”。在实践中常提到的大公司中的“合伙，合伙人
”，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企业、合伙人，而是在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的前提下，对表决权、控制权的
一种特殊安排，有时仅仅是一种“荣誉”。所以，律师在接受合伙协议起草审查任务时，如果发现合伙
协议并非典型的使用场景，则应与当事人进一步沟通，了解其目的，必要时建议调整主体形式，然后调
整合同类型，而不要直接起草审查合伙协议。显然，是否要建立合伙企业的考虑，也是相关契约在“宏
观-交易结构”层面上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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